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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公報 第 102 卷 第 58 期 院會紀錄

提案人：黃志雄  江啟臣  林國正 

連署人：呂學樟  陳鎮湘  羅明才  盧秀燕  楊玉欣  

林德福  邱文彥  羅明才  李桐豪  陳雪生  

林明溱  楊應雄  廖正井  蘇清泉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二十一案，請提案人羅委員明才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羅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

予處理。 

進行第二十二案，請提案人顏委員寬恒說明提案旨趣。 

顏委員寬恒：（14 時 24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等 24 人臨時提案，針對政府因為提早於 5 月

17 日實施禁宰措施，許多配套措施都不完善的情況下，因為傳統市場禁宰活禽的影響，預估造

成失業人數高達 30 萬，政府針對這些政策帶來的問題，必須要拿出解決方法，避免造成養雞業

界損失擴大，以及影響消費者權益，本席等建議可在各縣市設立「公有家禽活禽批發市場暨電宰

場」，還有區域平衡，可以增設「公有屠宰場所」，以及開放養雞場、特色雞業者設置「簡易屠

宰設施設備」，與輔導攤商於市場內合作設立「衛生活禽展示暨隔離電宰場所」。是否有當，敬

請公決。 

第二十二案： 

本院委員顏寬恒等 24 人，針對政府因為提早於 5 月 17 日實施禁宰措施，許多配套措施都不完善的

情況下，因為傳統市場禁宰活禽的影響，預估造成失業人數高達 30 萬，政府針對這些政策帶來

的問題，必須要拿出解決方法，避免造成養雞業界損失擴大，以及影響消費者權益，本席等建議

可在各縣市設立「公有家禽活禽批發市場暨電宰場」，還有區域平衡，可以增設「公有屠宰場所

」，另外開放養雞場、特色雞業者設置「簡易屠宰設施設備」，與輔導攤商於市場內合作設立「

衛生活禽展示暨隔離電宰場所」。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顏寬恒 

連署人：江惠貞  蘇清泉  林滄敏  翁重鈞  廖正井  

廖國棟  林鴻池  鄭天財  呂學樟  徐耀昌  

謝國樑  呂玉玲  林德福  江啟臣  楊瓊瓔  

蔡錦隆  蔡正元  王廷升  鄭汝芬  吳育昇  

邱文彥  紀國棟  吳育仁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進行第二十三案，請提案人邱委員志偉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邱委員不在場，本案

暫不予處理。 

現在進行第二十四案，請提案人許委員忠信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許委員不在場，本案

暫不予處理。 

現在進行第二十五案，請提案人馬委員文君說明提案旨趣。 

馬委員文君：（14 時 26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等 15 人，有鑒於交通部針對出廠年份 10 年


